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衛生暨膳食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5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會議地點：圖書資訊館 5 樓無紙化會議室 
會議主席：趙貴祥副校長 
會議出席：詳如簽到單                                        紀錄：莊玉守 
                                       

壹、主席致詞：略。 

貳、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衛生保健工作報告： 

一、學生健康檢查： 
（一） 完成本校 114 學年度日間部新生健康檢查、生活型態及自我健康評估

資料加密上傳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健康資訊系統作業，總計 2,209 人。 
（二） 賡續辦理 114 學年度學生健康檢查後續服務： 

1. 辦理學生體檢異常追蹤與衛教：電話通知 2 位胸部 X 光異常、4位尿

糖異常同學複檢及衛教；電郵健康體位異常衛教單張共 1,115 人次、

尿液常規檢查及尿糖異常衛教單張共 405 人次、口腔衛生異常衛教

單張共 774 人次、視力異常衛教單張共 726 人次、膽固醇異常衛教

單張共 452 人次、血液常規異常衛教單張共 715 人次、尿酸異常衛

教單張共 374 人次、腰圍異常衛教單張共 320 人次、肝功能異常衛

教單張共 245 人次、血壓偏高衛教單張共 589 人次、脊柱側彎衛教

共 21 人次、肌酸酐異常衛教單張共 64 人次，總計 6,363 人次，維

護學生健康。 
2. 辦理學生疾病史追蹤與衛教，總計 54 人次，增進學生健康，減少合

併症發生。 
二、學生團體保險： 

（一） 辦理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團體保險休學生加保作業，總計 32 位

休學生參加。 
（二） 辦理 114 學年第 2 學期學生團體保險投保作業(截至 114 年 6 月 2 日)，

日間部投保人數 8,146 人、進修部投保人數 3,937 人，全校總投保人數

12,086 人，每人每學期保費為 350 元整，應繳納三商美邦人壽保費金

額 4,230,100 元整，保障學生權益。 
（三） 辦理學生團體保險理賠申請服務，同學若因「疾病住院」或「意外就醫」

可於事故日起兩年內備妥醫療收據正本或副本（影本加蓋醫療院所章

戳）、醫療診斷書正本（註明門診次數、住院日期）、學生證正反面影

本、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學生存摺封面影本至國秀樓一樓衛保組申請。

2 至 5 月學生團體保險理賠申請總計 123 人次，統計分析如下： 
分類 

月份 
意外 

疾病 合計 
車禍 運動傷害 其它 

2 8 0 3 3 14 

3 24 1 2 16 43 



4 21 0 1 3 25 

5 27 1 2 11 41 

總計 80 2 8 33 123 

（四） 依據三商美邦人壽提供統計本校 115 年 2 至 5 月學生團體保險全校理賠

為 154 件，總理賠金額為 8,088,976 元。 
 
三、餐飲衛生管理： 

（一） 本組每週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餐飲衛生檢查表」(餐飲業 25 項、超

商 19 項)至勤益學舍餐廳(含全家超商)、路易莎咖啡及統一超商各衛

生檢查 1 次，落實校園餐飲衛生管理，維護師生健康，本學期共檢查

18 次。 
（二） 開學前函發本校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衛生暨膳食委員餐飲衛生督導檢

查輪流表及檢查表，並協請委員於學期中輪流至本校餐廳進行衛生督

導檢查，增進校園餐飲衛生安全，本學期總計檢查 11 次。 
（三） 每週聘請專業營養師至勤益學舍餐廳(含全家超商)、路易莎咖啡及統

一超商執行校園餐飲衛生督導檢查，強化師生用餐安全，本學期共檢

查 18 次。 
（四） 每月彙整餐飲衛生檢查紀錄，針對校園餐飲衛生檢查缺點，通知業者

及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並協助改善，避免校園食品中毒事件發生。 
（五） 配合衛生福利部校園食材登錄政策，協助勤益學舍餐廳(含全家超

商)、路易莎咖啡及統一超商於「食材登錄平臺」完成線上每日食材登

錄作業。 
（六） 本學期進行勤益學舍餐廳餐飲成品(便當)送驗，檢驗金黃色葡萄球

菌、沙門氏桿菌及李斯特菌，均屬合格。 
四、健康促進宣導活動： 

（一） 每月辦理健康宣導專欄，強化師生健康知能；主題如下： 
1. 2 月主題：戒除菸(煙)，了解菸(煙)的危害。 
2. 3 月主題：(1)健康從體能開始~您今天運動了嗎? 

 (2)324「世界結核病日」終結結核健康久久。 
3. 4 月主題：(1)勇敢拒酒，讓人生長久(2)夏天補水分，保護心血管。 
4. 5 月主題：(1)月經週期保健與經前症候群的調適(2) 防範狂犬病。 
5. 6 月主題：(1)預防熱傷害(2) 關於 M 痘你該知道的是事。 

（二） 健康體位促進活動： 
1. 3 月 18 日、4 月 15 日、5 月 13 日及 6 月 10 日執行教育部 115

年度補助本校健康促進計畫於國秀樓 1 樓衛生教育教室辦理 4 場

次個人健康營養諮詢暨體脂肪檢測活動，培養師生自我健康營養

處理能力，落實健康飲食及規律運動的生活習慣，總計 91 人次

參加。 
2. 3 月 25 日執行教育部 115 年度補助本校健康促進計畫於國秀樓

B1 國際會議廳辦理健康體位與飲食健康講座，邀請周寶嘉營養



師蒞校演講，教導師生如何健康吃、選擇正確食物及食農教育

等，以達其對自我體位的要求及生活實踐，總計 85 人參加。 
3. 3 月 25 日至 4 月 2 日執行教育部 115 年度補助本校健康促進計畫

於國秀樓一樓川堂梯辦理「健康有氧 GO! GO! GO!相約爬梯趣」

活動，鼓勵同學上課不坐電梯改爬樓梯，進而養成隨時可運動習

慣，總計 376 人參加。 
4. 3月 31日至 5 月 21日辦理 115年教育部補助學校推動健康促進

計畫—「含糖飲料 Go Away！Body 健康 Every Day！」一起 少
喝糖、多喝水，參加衛保組臉書粉絲頁好文按讚抽獎活動，鼓勵

同學多喝白開水或無糖茶飲，增進健康，本活動貼文瀏覽次數 858
人、觸及人數達 153 人、按讚 105 人、無負面互動。 

5. 定期更新本組佈告欄健康體位相關海報，提供體脂肪檢測，增進

師生健康。 
（三） 愛滋防治促進活動： 

1. 3 月 9 日至 5 月 8 日辦理教育部 115 年度補助本校健康促進計畫

愛滋防治創意標語競賽活動，透過創作期能喚起學生對愛滋病防

治的重視，總計收到 149 件作品；競賽後將得獎作品公告於本組

網頁，強化學生愛滋防治知能，落實校園愛滋防治宣導工作。 
2. 5 月 12 日至 5 月 14 日於國秀樓人行道前方辦理健康捐血暨愛滋

防治與關懷宣導活動，倡導健康捐血，並推動愛滋防治宣導活

動，呼籲同學拒絕性誘惑、落實安全性行為，切勿利用捐血檢驗

愛滋，提供愛滋免費匿名篩檢專線，總計 67 人參加。 
3. 6 月 3 日於國秀樓 B1 國際會議廳辦理愛滋防治健康講座，邀請

霧峰區衛生所蔡惠如護理師蒞校演講，主題：愛與風險之間~愛
滋與性病防治，透過其公共衛生推展及個案管理經驗，說明愛滋

病及其他性傳染病之傳染途徑、預防方式、篩檢管道及社區資

源，增進愛滋及其他性病防治知能及態度，總計 75 人參加。 
4. 定期更新本組佈告欄愛滋防治相關海報，增進師生健康，若有愛

滋防治相關問題請洽本組(分機 2362、2363)或免費諮詢專線

1922，提供諮詢管道與轉介服務。 
5. 配合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政策，國秀樓健康中心外設有 1 台保險套

自動販賣機，加強遠離愛滋 ABC 三部曲宣導 :拒絕性誘惑

(Abstain)、忠實性伴侶(Be Faithful)、戴上保險套(use a Condom)，
防範校園愛滋病擴散。 

（四） 菸害防制促進活動： 
1. 3 月 9 日至 5 月 8 日辦理教育部 115 年度補助本校健康促進計畫

菸害防制創意標語競賽活動，透過簡單語句創作，期能喚起學生

對菸害的重視，總計收到 170 件作品；競賽後將得獎作品公告於

本組網頁，強化學生拒絕菸害意念，落實校園菸害防制宣導工作。 
2. 本學期辦理未滿 20 歲校外違規吸菸同學戒菸教育輔導及一氧化



碳檢測服務，總計 8 人，並回傳上課紀錄至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辦

理結案作業。 
3. 本學期辦理校內違規吸菸同學菸害衛教及一氧化碳檢測服務，總

計 44 人。 
4. 持續加強健康不吸菸且校園全面禁菸（含電子煙）宣導，並定期

更新菸害防制相關海報及衛教資訊，落實校園無菸環境，如需戒

菸諮詢服務，請洽國秀樓一樓衛保組（提供一氧化碳檢測）或戒

菸專線 0800-636363，鼓勵師生一起來戒菸，增進自身及他人健

康。 
（五） 6 月 7 日於國秀樓 B1 國際會議廳辦理基本救命術證照班，邀請紅

十字會專業教練授課，協助同學取得基本救命術證照，總計 40 位

同學參加。 
五、傳染病防治： 

（一） 依國內外流行疫情加強屈公病、登革熱、流行性感冒、非洲豬瘟防治、

結核病、狂犬病、M 痘及水痘宣導，強化師生防治知能，預防校園群

聚發生。 
（二） 賡續辦理校園防疫物資管理作業，2 月至 5 月提供有呼吸道不適症狀

師生口罩領用，總計 5 人次。 
六、健康服務： 

（一） 提供緊急傷病處理服務，2 月至 5 月總計 221 人次，統計分析如下： 
分類 

月份 擦(割)傷 扭(挫)傷 蚊蟲咬傷 燙傷 其他 疾病 合計 

2 15 1 1 4 2 0 15 
3 47 21 5 2 1 3 47 
4 38 7 2 2 14 4 38 
5 29 7 4 3 7 2 52 

總計 129 36 12 11 24 9 221 

（二） 提供醫療器材借用服務，師生如有急救箱、輪椅、拐杖等醫療用物之

需求，請攜帶學生證至國秀樓一樓衛保組辦理借用手續。2 月至 5 月

總計 12 人次，統計分析如下： 
分類 

月份 輪椅 柺杖 救護箱 額溫槍 合計 

2 1 0 0 0 1 
3 3 1 0 0 4 
4 4 0 0 0 4 
5 1 2 0 0 3 

總計 9 3 0 0 12 
（三） 提供健康檢測諮詢服務，歡迎師生多多使用血壓、體脂肪、一氧化碳

等 DIY 檢測。2 月至 5 月總計 147 人次，統計分析如下： 



分類 
月份 血壓測量 體脂肪測量 一氧化碳檢測 合計 

2 13 2 6 21 

3 25 10 20 55 

4 15 7 9 31 

5 19 12 9 40 

總計 72 31 44 147 

（四） 其他服務： 
1.  6 月 6 日協請國軍臺中總醫院支援本校畢業典禮醫護工作。 
2.  6 月 21 日本組支援四技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醫護工

作。 
3.更新本校 114 學年度特約醫療院所一覽表，總計 24 家醫療院所加

入本校健康服務行列。 

 

壹、 前次會議提案執行情形：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衛保組 
案    由：擬訂本校 115 年度衛生保健工作計畫表草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照計畫內容執行 115 年度衛生保健工作，教育部並於 115 年 1

月 23 日臺教綜(五)字第 1152100005 號函核定本校申請之 115 年

度健康促進計畫，本校賡續執行健康體位、愛滋防治、菸害防制

等健康促進活動。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衛保組 
案    由：修正本校衛生暨膳食委員會組織章程第三條草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於 115 年 1 月 20 日以勤益科大學字第 1151100054-B 號函修頒公告。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衛保組 
案    由：修正本校餐飲衛生管理辦法第四條及第五條草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於 115 年 1 月 20 日以勤益科大學字第 1151100054-C 號函修頒公

告。 
 
前次會議臨時動議提案 
提案人：軍訓室周國勳主任 
案  由：建請學校若經費許可於新校區中正台增設 1 部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



顫器（AED），以維護師生安全，提請討論。 
決  議：請學務處規劃在此增設 1 部 AED，以維護社團活動安全，相關經

費請課外活動指導組專簽申請，並進行後續管理維護。同時請環安

中心每月 AED 巡檢時，增加此處。 
執行情形：於 115 年 5 月 8 日社團辦公室規劃空間設施時，已將自動體外心

臟電擊去顫器（AED） 列入為增設的設施之一，並將專簽社團

辦公室所需設施及經費需求。 

貳、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與學務處衛保組 
案由：有關學生體檢醫院到校辦理教職員工健康檢查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增進教職員工健康，協助員工了解自身健康狀況，本校 115 學年度學

生健康檢查合約醫院-國軍臺中總醫院同意到校辦理教職員工健康檢

查，體檢時間 115 年 9 月 9 日（星期三）上午 8 時至 10 時、體檢地點：

本校青永館二樓聚賢廳，提供三種體檢方案，供教職員工自費自由選擇。  
（一）方案一：價格 600 元套餐，檢查項目為一般體檢、理學檢查、胸

部 X 光、肝臟功能檢查、尿液常規、血液常規、腎功能

及血脂肪檢查。 
（二）方案二：價格 4,500 元套餐，檢查項目除方案一項目外，增加血糖、

心臟功能檢查、胰臟功能檢查、甲狀腺功能檢查及癌瘤

標血液檢測。 
（三）方案三：價格 6,000 元,肺部低劑量 512 切電腦斷層(需自行預約到

院檢查) 。 
另外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 條規定辦理

本校一般勞工公費健康檢查，亦將委託國軍臺中總醫院於 115 年 9 月 9
日（星期三）上午 8 時至 10 時到校一併辦理。 
 

二、本案由人事室(公教人員)和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技工工友、校務基

金進用工作人員及專任助理)主辦，衛保組協辦，工作分配說明如下： 
（一）主辦單位負責發放體檢通知單，並調查教職員工健康檢查人數，

於體檢前 30 日提供 1 份體檢名單電子檔供醫院體檢前置作業之進

行；並負責體檢當日教職員工報到及後續體檢報告發放作業。 
（二）環安中心辦理教職員工體檢異常追蹤與衛生教育宣導。 
（三）衛保組協辦事項：1.與醫院協調體檢事宜。2.體檢場地借用。3.體

檢後續健康服務，如:體檢報告醫師諮詢、健康講座等。 
辦法：本案經衛生暨膳食委員會會議通過，通知學生體檢醫院到校辦理教職員

工健康檢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衛保組 
案由：擬具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特殊疾病學生個案管理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落實《學校衛生法》規定，建立完善之學生健康資料收集與管理

機制，確保學生在校期間能獲得適切的健康支持、預防校園傳染病

擴散，本校特訂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特殊疾病學生個案管理要點

(草案)」(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明定特殊疾病之定義範疇、收案流程、各單位分工協調、動

態結案標準及個資保護機制，透過標準化管理，能及早辨識高風險

個案，落實校園緊急傷病通報與轉介機制。 

三、 檢附「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特殊疾病學生個案管理要點」草案總說明

及逐條說明各 1 份，如附件二。 

辦法：本案經衛生暨膳食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本草案第十點建議修正為「經衛生暨膳食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提行政

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本案修正後通過，請業管單

位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上午 10 時 10 分 



附件一             
115 學年度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職員工體檢項目 

一、 600 元套餐：【在校檢查】 

檢查項目 健康檢查內容 價格 

一般體檢 

1. 身高 
2. 體重(含腰圍) 
3. 血壓 
4. 視力（矯正視力） 
5. 聽力【音叉】 
6. 辨色力 
7. 口腔 

600 元 

理學檢查 

1. 頭頸部（淋巴腺、甲肰腺） 
2. 胸部(心臟、肺臟) 
3. 肌肉及骨關節 
4. 皮膚 

胸部 X 光 數位胸部 X 光 

肝臟功能檢查 SGOT、SGPT 

尿液常規檢查 尿蛋白、尿糖、尿潛血、PH 值 

血液常規檢查 血色素、白血球、紅血球、血小板、平均血球容積、血球容積比 

腎功能檢查 肌酸酐（Creatinine）、尿酸（UA）、血尿素氮 

血脂肪檢查 總膽固醇（T.Chol） 

 



二、 4500 元套餐：【在校檢查】 

檢查項目 健康檢查內容 價格 

一般體檢 

1. 身高 
2. 體重(含腰圍) 
3. 血壓 
4. 視力（矯正視力） 
5. 聽力【音叉】 
6. 辨色力 
7. 口腔 

4500 元 

理學檢查 

1. 頭頸部（淋巴腺、甲肰腺） 
2. 呼吸系統、神經系統、消化系統、血液循環 
3. 肌肉及骨關節 
4. 皮膚 

胸部 X 光 數位胸部 X 光 

肝臟功能檢查 
SGOT、SGPT、總蛋白質、白蛋白、球蛋白、r-GT、鹼性磷酸脢、

總膽紅素、直接膽紅素 

尿液常規檢查 尿蛋白、尿糖、尿潛血、PH 值 

血液常規檢查 血色素、白血球、紅血球、血小板、平均血球容積、血球容積比、

白血球分類計數 

血糖測定 飯前血糖、糖化血色素 

腎功能檢查 尿素氮、肌酸酐（Creatinine）、尿酸（UA） 

血脂肪檢查 
總膽固醇（T.Chol）、三酸甘油脂、高密度膽固醇、低密度膽固

醇 

心臟功能檢查 乳酸去氫酶 LDH、肌酸磷酸 CPK 

胰臟功能檢查 澱粉脢 Amy 

甲狀腺功能檢查 三碘甲狀腺素 T3、四碘甲狀腺素 T4、甲狀腺激素 TSH 

癌瘤標檢測 

甲型胎兒球蛋白 AFP、癌胚抗原(CEA)、CA199 消化器官腫瘤檢

測、鱗狀細胞癌 SCC、細胞角質蛋白片段 Cyfra21-1、PSA 攝護

腺特殊抗原(男)、乳癌 CA-153(女)、卵巢癌 CA-125(女)、絨毛膜

癌(女) 
 
 
 



 

三、 6,000 元單項檢查：【自行預約到院檢查】 

    肺部低劑量 512 切電腦斷層 

    國軍臺中總醫院：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 348 號 

    預約電話：0961-525-975(黃璿璇護理師)、0961-525-976(黃郁權護理師) 

    預約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2:00、13:30~17:30 

    勤益科大高階健康檢查優惠價(9 折) 



附件二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特殊疾病學生個案管理要點(草案)總說明 

為落實教育部《學校衛生法》規定，建立完善之學生健康資料收集與管理機制，

確保學生在校期間能獲得適切的健康支持、預防校園傳染病擴散，本校特訂定「國立

勤益科技大學特殊疾病學生個案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茲分述本要點之重點如下: 

1. 法源依據明確化（第一條）： 依據《學校衛生法》規定訂定，明確行政法源 。 

2. 界定對象與範疇（第二條）： 詳列特殊疾病之類別，包含慢性病、傳染病、重

大傷病及先天性疾病，使列冊追蹤有明確準據。 

3. 主動發現與追蹤機制（第三、四、六、七條）： 由衛生保健組透過健檢、調查

表或緊急救護等多元管道發現個案，依實際需要提供健康諮詢、就醫轉介與適

切協助。 

4. 動態結案機制（第五條）： 設定明確的結案條件，包含病情穩定、個案拒絕或

離校原因，確保行政資源有效運用 。  

5. 強化資安維護（第八、九條）： 嚴格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與「傳染病防治

法」，並明定資料保存期限（七年）與保密限制。 

6. 生效程序與修正機制 （第十條）：明訂要點生效程序與修正機制。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特殊疾病學生個案管理要點(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一、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為本校）為建立學生健康

資料之收集與管理機制，並加強對特殊疾病學生之健康

關懷、個別化輔導及健康支持，以維護其在校期間之健

康，依據教育部「學校衛生法」規定，特訂定本校特殊

疾病學生個案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明定本要點之訂定目的

及法源依據。 

二、本要點之特殊疾病，指學生有生理上之慢性病、傳染病

、重大或先天性疾病需長期追蹤診療照護者。 

明確界定管理對象之範

疇。 

三、衛生保健組（以下簡稱本組）透過學生健康資料卡、健

康檢查結果、校園緊急救護處置或經由相關單位轉介，

發現疑似特殊疾病個案時，本組將啟動個案管理及列冊

追蹤，並依實際需要提供健康諮詢、就醫轉介與適切協

助。 

確立個案來源多元化機

制。 

四、個案管理包括學生健康狀況與治療情形之評估與紀錄，

整合可利用的資源並提供衛生教育，協調並轉介相關醫

療服務，定期追蹤健康狀況，依學生病況必要時得通知

導師或相關任課老師，協調課業及活動安排並加強輔導

與照顧。 

定義個案管理之具體執

行內容與跨單位協調功

能。 

五、當個案健康狀況穩定或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時，得視為結

案： 

(一) 經醫療機構確認不再需要持續追蹤治療，已超過一

學期。 

(二) 明確拒絕接受個案管理。 

(三) 因畢業、休學、退學或其他離校原因，終止在校學

習。 

建立動態管理機制，確

保資源運用之彈性與有

效性。 

六、經醫療機構診斷法定傳染疾病者，應依中央或地方主管

機關之相關法令辦理，學生於感染期間，應配合本組個

案管理追蹤，俾利健康監測、健康支持及返校適應之協

助。 

依主管機關法令及傳染

病防治辦法辦理 。 

七、在校園內發生緊急傷病事故時，依本校「學生校內意外

傷患處理要點」辦理，並按規定通報與追蹤紀錄。 

銜接校內現行規章，確

保行政流程之一致性。 

八、個案資料之蒐集、處理與運用，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

法」之規定，所有資料應予保密，不得無故洩漏，但因

應教學、輔導、醫療之需要，不在此限。 

規範個資保護原則 

九、為維護個案的隱私權，所有建檔資料應有妥善之安全保

護措施；檔案資料以密件保存七年。 

1.規範個案管理紀錄之

存放安全性與保密層

級。 

2.參酌《醫療法》病歷保

存規定及校園健檢資

料管理習慣，訂定保存

年限為七年。 

十、本辦法經衛生暨膳食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規定本要點之核定生效

程序與修正機制 。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特殊疾病學生個案管理要點(草案) 

一、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為本校）為建立學生健康資料之收集與管理機制

，並加強對特殊疾病學生之健康關懷、個別化輔導及健康支持，以維護其在校

期間之健康，依據教育部「學校衛生法」規定，特訂定本校特殊疾病學生個案

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特殊疾病，指學生有生理上之慢性病、傳染病、重大或先天性疾病需

長期追蹤診療照護者。 

三、衛生保健組（以下簡稱本組）透過學生健康資料卡、健康檢查結果、校園緊急

救護處置或經由相關單位轉介，發現疑似特殊疾病個案時，本組將啟動個案管

理及列冊追蹤，並依實際需要提供健康諮詢、就醫轉介與適切協助。 

四、個案管理包括學生健康狀況與治療情形之評估與紀錄，整合可利用的資源並提

供衛 生教育，協調並轉介相關醫療服務，定期追蹤健康狀況，依學生病況必要

時得通知導師或相關任課老師，協調課業及活動安排並加強輔導與照顧。 

五、當個案健康狀況穩定或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時，得視為結案： 

(一) 經醫療機構確認不再需要持續追蹤治療，已超過一學期。 

(二) 明確拒絕接受個案管理。 

(三) 因畢業、休學、退學或其他離校原因，終止在校學習。 

六、經醫療機構診斷法定傳染疾病者，應依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之相關法令辦理，

學生於感染期間，應配合本組個案管理追蹤，俾利健康監測、健康支持及返校

適應之協助。 

七、在校園內發生緊急傷病事故時，依本校「學生校內意外傷患處理要點」辦理，並

按規定通報與追蹤紀錄。 

八、個案資料之蒐集、處理與運用，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所有資料應

予 保密，不得無故洩漏，但因應教學、輔導、醫療之需要，或依其他法律規定應

予提供者，不在此限。 

九、為維護個案的隱私權，所有建檔資料應有妥善之安全保護措施；檔案資料以密件                 

保存七年。 

十、本要點經衛生暨膳食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